
构建“检察 +平台”

云驻站机制

互联网在重塑社会生活、 激发经济活力的同

时， 亦带来了复杂化的公益侵害形态。

面对虚假宣传、 个人信息泄露、 网络暴力、

食药安全风险、 非遗保护失序等新型挑战， 传统

的治理模式亟待变革， 协同共治的呼声日益高涨

……

坚持平台责任导向

推动治理关口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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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预防性、协同性

以及持续回应社会关切的司法理念

周一： 城市公共安全建设正推动

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 对互联网

领域中涉及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治理

落实，是转型进程中需重点关注的内容。

涉城市公共安全领域互联网公益侵害案

件一般具备三个特点：第一，与行业发展

新趋向相关联。 如与智能辅助驾驶自动

化系统、 无人机搭载空投等相关的新类

型商品。 第二，大多与新兴行业需求相关

联， 且缺乏明确有针对性的定性标准与

管理规定。 例如，基于快递外卖等行业夜

间行驶对电动自行车的照明需求而产生

的爆闪灯问题。 第三，针对商品是否存在

合理用途需进行细致甄别，对全面、客观

地梳理其用途并区分处置的需求更大。

办案中通过遵循预防性、 协同性以

及持续回应社会关切的司法理念， 将治

理路径延伸至互联网平台的销售端与宣

传端等关键环节。从源头切入，实现从

被动应对到主动干预的转变， 构建多

层次、高效率的治理体系。

第一，精准定位受损公益。 对于新出现

商品社会危害性的论证，可通过听取专家及

主管部门的专业见解，充分运用现有法律规

定、国家和行业标准、鉴定方法等开展比对

论证或实验勘验，构建严密论证链条。

第二，充分开展沟通研判。 注重与行政

机关在城市公共安全方面的事前预防监督，

共同推动平台企业履行法定义务与社会责

任。 完善商品上架审核及日常回扫等技术手

段， 进一步落实互联网公益侵害协同治理，

推动问题实现跨区域同步解决。

第三，审慎规范提出检察建议。 对无合

理用途的商品， 严格落实下架等监管措施；

对存在合理用途的商品，强化宣传内容的审

核管理并落实日常监督，注意区分处置。

黄冬生：通过办理督促

整治电商平台售卖精神药

品案和违法发布涉军视频

等案件，我们逐步探索并形

成办理互联网特点的公益

诉讼办案模式：第一，坚持

平台责任导向，推动治理关

口前移。 平台是网络空间治

理的第一责任人，对相关信

息内容应当建立内容分级

管理机制， 对食品药品、医

疗健康等关系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人身安全的重点领

域应当强化审查。 对高频违

规领域， 应从信息发布源

头、 主体注册源头排查风

险；第二，强化技术赋能，破解

证据固定难题。 可积极引入

“技术调查官”机制，邀请专业

技术人员参与办案，协助提取

电子数据。 依靠司法鉴定，及

时固定非法添加处方药的相

关证据材料，推广使用“权利

卫士” 等电子证据保全工具，

提升证据采集效率与司法认

可度；第三，针对网络食品药

品交易虚拟化带来的违法行

为隐蔽性强、产业链条复杂等

监管难点的问题，以“跨地域

协作、跨平台联动、生产销售

一体” 的治理理念为指引，推

进线索流转与联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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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整理：长宁区人民检察

院 叶兰君 孙萍 翁文哲 汤

鑫 杜宇杰 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 樊华中）

金红： 互联网平台经济

的蓬勃发展为城市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 呈现出众多创

新业态和商业模式。 然而，这

种高速增长也带来了新的社

会问题。 特别是在食品药品

安全、 个人信息保护以及网

络消费维权等领域， 催生了

大量新型公益保护需求。 与

此同时， 传统公益诉讼模式

在应对这些新兴挑战时，其

固有的痛点问题愈发凸显。

例如， 线索发现往往滞后于

问题爆发， 跨地域协同机制

运行不畅， 以及平台监管存

在明显缺位等。 这些问题严

重制约了公益保护工作的效

率与效果。

为主动融入平台经济发

展大局， 我院践行数字检察

战略，构建“检察 + 平台”的

云驻站机制， 探索新时代涉

网公益保护检企交流模式，

主要形成以下三点经

验做法：

第一， 推动平台

健全社会责任风险防

控机制。 针对互联网

领域公益保护

重点， 强化互

联网生态公益

诉 讼 数 字 监

测。 通过数据

联动、 智能预

警， 敏锐捕捉

平 台 资 质 审

核、运营管理、服务履约中的

公益风险苗头， 将监督关口

前移至“风险萌发阶段”，实

现“隐患早识别、 苗头早介

入”。

第二， 构建检察公益驻

站服务机制和服务清单。 对

已出现的公益受损问题精准

制发检察建议， 督促整改落

实。 同时，推动平台建立健全

合规管理制度， 从源头防范

同类问题发生。 对平台内涉

及未成年人保护、 野生动物

保护、 道路公共安全等领域

违法违规信息形成风险防范

提示清单， 以工作函形式移

送相关平台进行自查整治，

推动平台优化自动巡查算法

和关键词， 确保机制实质性

运转。

第三， 创新和丰富治理

路径。 一是深化跨区域检察

协同。 与主要平台企业所在

区域检察机关加强信息资源

共享， 提升跨区域网络治理

效能。 二是织密跨部门联动

网，与公安、市监、网信等部

门对高风险事项形成一端触

发、多端响应的处置闭环。 三

是构建多元共治场景。 例如，

针对新业态下技术细节和商

业模式引发的监管争议问

题，定期召开由行政机关、平

台方专业力量及跨区域检察

机关参加的联席会议， 围绕

监管问题共同商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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